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
律政司的政策措施  

引言  

 二零零五年的施政綱領，臚列政府在未來兩年半內將會

推行的新措施和持續推行的措施，本文件旨在闡述與律政司

有關的措施。  

有效管治  

2 .  在 “有效管治 ”的範疇下，我們會持續推行下列 6 項措施－  

 繼續推動 2 0 0 7 年之後的政制發展事宜，並收集社

會各界對於在《基本法》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2 0 0 4

年 4 月 2 6 日決定的有關規定下，如何修改 2 0 0 7

年行政長官及 2 0 0 8 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的意見。

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將繼續公眾諮詢的工作，並期

望大約在 2 0 0 5 年年中社會可達成共識，讓立法工

作可隨後展開。  

 繼續促進落實 “一國兩制 ”和展示其成效，以及促進

市民對《基本法》的認知和了解。  

 在香港和香港以外地方加強各界對本港法治的了

解，並考慮推行改革以完善香港的法律制度。  

 提高刑事檢控工作的透明度，並採取實際可行的

措施，避免司法不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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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與我們的司法工作伙伴聯繫，提高刑事司法制度

的質素，並採取措施使罪行受害人和證人獲得更

佳待遇。  

 繼續維持雙語法例資料系統，以便各界可以方便

快捷地查閱香港的雙語法例，並提升政府律師在

法律工作上運用雙語的水平。  

3 .  律政司司長是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的成員。專責小組在

2 0 0 4 年 1 月成立，就《基本法》中有關政制發展的原則和

法律程序進行研究，徵詢中央有關部門的意見，並聽取市民

的意見。專責小組自成立以來，已經先後在去年 3 月、4 月、

5 月及 1 2 月發表了 4 份報告。專責小組下一階段的工作，

是收集社會各界人士進一步的意見，並比對行政長官在 2 0 0 4

年 4 月上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報告中所提及的 9 項考慮因

素，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《決定》，擬定一套最有機會取

得各方共識的整套方案，於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中提出。  

4 .  律政司會繼續為政府各決策局及部門提供法律意見，確

保其政策和立法措施符合《基本法》。每當有政策或立法措

施在法庭上受到質疑，律政司也會提供法律方面的協助。這

些法律意見和協助，有助確保 “一國兩制 ”貫徹落實。此外，

律政司會繼續參與《基本法簡訊》的出版工作和基本法推廣

督導委員會的工作，並透過演講、簡介會和其他活動，協助

加強市民對《基本法》的認知和了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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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律政司會繼續透過各種途徑，例如在香港及香港以外的

地方發表文章、演講、出席會議及簡介會，藉以推廣本港的

法治。在考慮如何不斷完善法律制度的工作方面，我們會參

與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設立的工作小組，研究事務律師的出

庭發言權，並提交《 2 0 0 5 年成文法 (雜項規定 )條例草案》。  

6 .  作為負責任的檢控機關，我們明白到向公眾解釋我們的

工作十分重要。我們將透過刑事檢控科出版的刋物和採取開

放的政策，繼續提高刑事檢控工作的透明度及問責性。我們

也會加緊掌握刑事法律的最新發展。  

7 .  為避免出現司法不公的情況而新近採取的措施，律政司

會持續推行。有關措施包括－  

 實施一套行為守則，以規管控方延聘的專家證人

的行為。  

 援用有關使用囚犯線人的新指引。  

 向前線執法人員重新灌輸新的文化及做法。  

 保留案件材料，以便因應科學鑑證的發展作定罪

判決後的覆檢。  

 就出現司法不公正的案件作免罪後覆檢。  

8 .  為促進涉及刑事案件者的權益而新近採取的措施，律政

司會持續推行。有關措施包括－  

 就如何對待受害者及證人實施新的檢控指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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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證人出庭及在出庭前提供更佳的指引。  

 改善在法庭上對待性罪案受害者的方式。  

9 .  為 進 一 步 方 便 公 眾 查 閱 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 ( “ 該 系

統 ” )，自 2 0 0 4 年 5 月起，該系統增添了一項功能，讓透過

互聯網進入該系統的人士可以一次過下載某條例或某附屬

法例的所有條文或選定條文。這項功能令使用者能下載法例

的所有條文或大量選定條文而無需把有關條文逐條下載及

列印。  

1 0 .  律政司會繼續採取各項措施，提升律師的雙語能力，包

括在中山大學安排中文專修課程、編纂雙語法律詞彙和雙語

文件及控罪書範本，以及翻譯重要判詞。  

振興經濟  

11 .  在 “振興經濟 ”的範疇下，我們有一項新措施及 4 項持續

推行的措施。  

1 2 .  新措施是就《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》第三階

段下有關進一步進入法律服務市場的機會，與香港法律專業

進行探討，並與內地當局商討和達成協議。《安排》第一及

第二階段，已使有意在內地提供法律服務的香港律師大為受

惠。律政司將進一步探討香港律師如何可以在《安排》第三

階段下受惠。  

1 3 .  我們會持續推行以下 4 項措施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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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監督正由顧問進行有關本港法律服務供求情況的

社會法律方面的研究。  

 協助與內地當局進一步商討法律服務合作事宜；

落實與內地司法廳或司法局簽訂的法律服務合作

協議，促進香港法律專業與內地同業的交流；以

及加強本港律師了解在內地發展業務的商機。  

 協助法律服務資訊網站的發展。  

 協助本港發展為區域性的法律和調解糾紛服務中

心。  

1 4 .  2 0 0 4 年 7 月，律政司委託顧問就香港法律服務的供求

情況，進行為期兩年的研究。該項社會法律方面的研究，有

助制定未來的法律服務及調解糾紛政策。律政司已成立成員

包括法律專業、立法會議員、學術界及其他人士的諮詢委員

會，監督顧問的工作。  

1 5 .  律政司會透過落實與內地不同省市司法局及司法廳簽

訂的法律服務合作協議、促進香港法律專業與內地同業的交

流，以及加強本港律師了解在內地發展業務的商機，繼續推

動兩地的合作，加深對雙方法律的認識，以及拓展商機。  

1 6 .  2 0 0 4 年 3 月，律政司委託香港大學的專家，設立一個

易於使用的雙語法律服務資訊網站，讓市民通過互聯網，免

費瀏覽與常見法律問題有關的資訊。該網站還可協助市民尋

找法律顧問，以及取得有關經濟援助及法律服務收費的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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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。設立網站的工作預計約需 3 年完成，律政司會繼續監督

這項工作。  

1 7 .  我們會繼續透過演講、發表文章和向到訪的代表團作出

簡介，並就建議的香港與內地相互執行判決安排，以及《選

擇專審法院協議的海牙公約》繼續進行商討，促進香港發展

為區域性的法律和調解糾紛服務中心。  

發揚開明豐盛的文化 

1 8 .  在 “發揚開明豐盛的文化 ”範疇下，我們有一項持續推行

的措施，便是參與法律教育及培訓常設委員會的工作，以監

察和推動法律教育改革。新成立的法定法律教育及培訓常設

委員會，正接手處理先前由屬臨時性質的法律教育及培訓督

導委員會和法定的法律教育諮詢委員會所負責的工作。律政

司會派一名代表出任新的常設委員會成員，確保改革動力能

夠維持。  

意見  

1 9 .  律政司歡迎各委員就上述措施提出意見，並會繼續與司

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合作，推行有關措施。  

 

 

律政司  

2 0 0 5 年 1 月  

#631521 


